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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关于调整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

及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的通知
渝发改规范〔2021〕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发展改革委、财政局、教委，两江新区市场监

管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，重庆高新区改革发展局、财政局、公共

服务局，万盛经开区发展改革局、财政局、教育局：

为贯彻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

施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7〕48 号），完善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

制，促进我市学前教育健康发展，经市政府同意，决定调整我市

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及增设延时保育费项目。现将

有关问题通知如下。

一、调整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

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政府最高指导价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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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学等级
办 学
形 式

收 费 标 准

一级幼儿园 全日制 600 元/生·月

二级幼儿园 全日制 500 元/生·月

三级幼儿园 全日制 400 元/生·月

未定级或未达等级 全日制 200 元/生·月

备 注

1．未提供午餐午睡的收费标准，按照同等级全日制收费标准的

70%收取；

2．寄宿制（含住宿费）收费标准在同等级全日制收费标准基础

上上浮不超过 30%；

3．市级示范幼儿园可在一级幼儿园收费标准基础上上浮不超过

25%。

二、增设延时保育费服务性收费项目

增设延时保育费服务性收费项目，延时保育时间为每天的

17︰00 至 19︰00，收费标准为 10 元/生·次，半小时以内免费，

按月结算。

该项服务性收费应当坚持自愿原则，严禁强迫幼儿参加。延

时保育服务的主要内容应以看管和幼儿自主游戏为主，不得开展

兴趣班、文化课等具有小学化倾向的内容。延时保育费收入主要

用于参与延时保育服务的保育人员补助、保障幼儿园开展延时保

育服务开支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分区域逐步实施。各区县发展改革、财政和教育部门

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认真测算生均教育培养成本，履行法定定

价程序，考虑社会承受能力，在政府最高指导价标准内合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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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具体收费标准和执行时间，报当地政府批准后执行。原则上中

心城区两年内逐步调整到位，其它区县三年内逐步调整到位。

（二）确保社会稳定。各区县发展改革、财政和教育部门要

加强协同配合，认真做好政策宣传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，确保社

会稳定。

（三）完善配套政策。各区县要强化公共财政保障责任，调

整优化教育支出结构，做到新增教育经费向学前教育倾斜，确保

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投入和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总

投入的比例不断增长。要加强对幼儿园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坚

决制止幼儿园收取赞助费以及各种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，及

时受理群众的举报投诉，切实纠正和制止乱收费行为，维护幼儿

家长权益。

（四）提高保教质量。各区县要加强对幼儿园相关工作的指

导、监督，幼儿园应改善办园条件，不断提高办园水平，提高保

教质量。
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21 年 1 月 7 日


